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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刘怡廷 通讯员 冯宵

在办理一起持续 6 年的婚姻财产纠纷
检察监督案中，湖北省通城县检察院通过
充分行使调查核实权，跨越千里获取关键
证据，有效监督纠正了原审错误判决，维
护了婚姻中无过错方的合法权益。日前，
该院承办检察官对这起案件进行回访时，
受害人晓梅（化名）表示，她已依据再审判
决，申请对前夫黎某强制执行 40 万元财产
分割费。

“请检察机关主持公道！”2023 年 2 月
的一天，在通城县检察院 12309 检察服务
中心，晓梅捧着一摞泛黄的材料，哽咽着
讲述自己的遭遇——

晓梅与黎某于 1995 年结婚，于 2017 年
9 月协议离婚。2019 年，晓梅发现黎某在婚
姻关系存续期间不仅与宁夏银川的女子
阿芳（化名）以夫妻名义共同生活，并育有
两女，还动用夫妻共同财产，为阿芳在银
川购置房产、车辆，并与阿芳合资开办公
司。同年 8 月，晓梅向通城县法院起诉要求
返还财产，但因证据不足，诉讼请求和再
审申请均被法院驳回。2023 年 2 月，晓梅向
通城县检察院申请监督。

该院民事检察部门受理该案后，经全
面审查原审卷宗发现，晓梅在原审诉讼中
曾向法院申请调取案涉房产、车辆的付款
凭证等关键证据，但法院以“非客观原因
无法收集”为由未予调取。

为查明事实，通城县检察院于 2023 年
3 月启动跨省协作机制，由分管副检察长
带队赴银川实地调查。办案组调取了阿芳
名下车辆信息、案涉房产原始交易票据，
并核查了黎某的银行流水，最终查实黎某
使用 63 万余元夫妻共同财产以阿芳名义
购房的事实。调查同时发现，原审存在庭
审笔录无审判人员签名、超审限未合规审
批、应调未调重要证据等程序违法问题。

基于所查明的事实，2023 年 4 月，通城
县检察院依法向该县法院发出再审检察
建议及审判程序违法监督检察建议。法院
采纳建议后，就审判活动中的违法情形对
相关人员予以问责，并于同年 12 月对该案
裁定再审。

日前，法院作出再审判决：撤销原民
事判决书，改判黎某在判决生效后 30 日内
一次性向晓梅支付财产分割费 40万元。

离婚了财产分割
要算清楚

□本报通讯员 战荧 刘诗扬

以作出“不支持监督决定”为本
案画上句号，并无不当，但吉林省吉
林市昌邑区检察院检察官并未就此
结案，而是将切实化解矛盾纠纷作为
办案目标，通过调查核实、释法说理、
化解矛盾“三到位”，不仅为监督申请
人老李解开了法结，更化解了他的心
结。“其实我来申请监督就是想争一
口气，没想到你们为我做了这么多，
我打心眼儿里感谢你们……”近日，
老李在电话中对检察官说。

老李在 2014 年与某房地产公司
签订 10 年租约，租下一间毛坯房用
来经营洗车行，租金以逐年递增的形
式按年支付。签订完租赁合同，老李
还拿出半生积蓄用来装修。洗车行
开业后，赢得了良好口碑，连续三年
实现营业额稳步增长。

然而好景不长，2016 年年末，某
房地产公司因项目施工在洗车行附

近架起了 2 米多高的围挡。老李认
为，自从架起围挡后，客流量明显减
少，严重影响了洗车行的生意，因此与
某房地产公司开启了谈判“拉锯战”，
这一谈就是好几年。最终，双方在口
头上达成了减免租金的初步意向。

让 老 李 没 想 到 的 是 ，2023 年 8
月，某房地产公司将其告上法庭，一
审判决老李按照合同约定补交剩余
的租金及利息。判决生效后，老李提
出与房地产公司达成一次性支付租
金 73 万元、免除全部利息的和解提
议。房地产公司为尽快回款，答应了
老李的提议，与老李达成和解协议。

然而，因家庭变故，老李在支付
了 50 万元租金后，未能继续履行剩
余部分，双方再次陷入僵持。随后，
老李就生效判决向法院申请再审，被
法院驳回。2024 年年末，63 岁的老
李情绪激动地来到昌邑区检察院，就
该案申请民事检察监督。

围挡的设立是不是客流量减少

的直接原因？受理案件后，为进一步
核实情况，承办检察官薛景文第一时
间 与 办 案 组 成 员 来 到 现 场 实 地 踏
查。办案组发现，让老李耿耿于怀的
围挡已于 2018 年拆除，无法判断当
年的围挡是否对洗车行的经营造成
实际影响。

在后续走访隔壁商户时，承办检
察官发现此事另有隐情。原来，之前
洗车行附近的驾校曾是驾考指定考
场之一，一度带动了周边的生意。但
2016 年以后，随着驾考线路的调整，
考场逐渐分散，整条街的生意都受到
影响，检察官从驾校主管部门调取的
备案资料也证实了这一情况。而驾
考线路调整的时间和老李洗车行的
生意开始走下坡路的时间恰巧吻合。

基于上述情况，办案组认为，洗
车行经营受阻是多种因素导致的，虽
然老李与房地产公司就减免租金一
事多次磋商，但仅在口头上达成的初
步意向并不具有法律效力，不能认定

双方已经达成减免协议。老李在未
与房地产公司就减免租金事宜签订
补充协议的情况下，未按合同约定支
付租金，构成根本违约，法院判决并
无不当。

按照办案程序，检察机关此时可
以依法作出不支持监督申请决定结
案。然而，押上半生积蓄精心装修、
费心费力经营多年的洗车行已濒临
倒闭，官司败诉还要支付大笔租金及
利息，如果检察机关直接作出不支持
监督申请决定，老李在情感上肯定无
法接受。考虑到监督办案的实际效
果，检察官决定多做一些。

随后，昌邑区检察院对该案组织
召开公开听证会，邀请具有法律从业
经历和企业法定代表人等背景的人
员担任听证员，围绕案件的争议焦
点，厘清案情、分析利弊，充分开展释
法说理。同时，依托检察院与法院建
立的协作配合机制，由检察官和执行
法官采取“一对一”“背对背”的方式，

分别与双方当事人进行沟通。一方
面，向老李释明判决依据，建议以执
行和解方式减少损失；另一方面，向
房地产公司阐明，在双方磋商减免租
金的过程中，其模糊表态导致老李一
度产生误解，若能适当让步，也可加
快资金回笼、化解矛盾纠纷。

经过多方共同努力，双方终于肯
各让一步，房地产公司同意将老李所
欠租金及利息金额从 41 万元减至 30
万元。老李的心结彻底解开，在一次
性履行完毕后，向检察机关撤回了监
督申请。

这起案件是昌邑区检察院运用
“三到位”工作法化解矛盾纠纷的一
次生动实践。近年来，该院积极探索
民事检察工作新模式，制定了以调查
核实到位、释法说理到位、化解矛盾
到位为内容的“三到位”工作法，妥善
办理民事检察和解案件，既维护司法
权威，又实现案结事了，获得当事人
好评。

洗车行陷入租金“拉锯战”
吉林昌邑：检察官“三到位”为当事人解开心结

一块耕地，两家相争，历经四次庭审，究竟为何？历时多年的土地
之争，到底谁对谁错？经重庆市检察院第四分院（下称“重庆四分院”）
提请抗诉、重庆市检察院提出抗诉，这块土地的归属终于明确。今年
5 月，这起土地承包经营权确认纠纷抗诉案入选最高检发布的贯彻实
施民法典典型案例（第四批）。

近日，老董前往重庆市彭水县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办理新的土地承
包经营权证。当他得知田家兄弟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已被注销，属于
自己的新证即将批下来时，心中的“大石头”终于落了地。

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双方当事人都
是农户，一般而言，法律意识相对淡薄，举证能
力偏弱，有的案件时间久远，还原客观事实的难
度很大。就本案而言，协议签订的时间在二十
多年前，而且协议约定的内容也不规范，检察机
关为查清案件事实，弄明白当事人当时真实的
意思表示，做了大量细致的调查核实工作，充分
地行使了法律赋予检察机关的调查核实权。

随着实践的发展，我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
权流转制度不断健全，国家先后出台或完善多
项法律规定。这就需要办案人员不仅要了解我

国的农村土地政策，也要熟悉每一次法律调整、完善背后的相关精神。
这起案件的成功办理，充分地体现出检察人员良好的专业素养。

重庆市检察院及重庆市检察院第四分院对该案的办理，不仅有效维
护了土地承包经营户的合法权益，也再次向社会昭示了农村土地承包经
营权流转必须依法进行，是贯彻落实民法典与加强民生司法保障深度融
合的成功典范。

以监督之力固农户根基
□全国人大代表，全国工商联执委、重庆市工商联兼职副主
席，重庆智飞生物制品股份有限公司副董事长 蒋凌峰

■代表点评

▽办案组组织召
开检察官联席会议深
入研讨监督要点。

◁办案组接访当事人，全面了
解其合理诉求。

祸起萧墙

一纸协议埋下“争地”隐患

2024 年 3 月 20 日，在重庆四分院
12309检察服务中心，该院民事检察部
门负责人侯俊霞和检察官李意第一次
见到了老董。他穿着朴素、满脸皱纹，
见检察官们上前，他激动地拉住她们
的手，颤巍巍地从包里拿出一张皱巴
巴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和一张泛黄的
协议书，诉说自己的委屈：“检察官，法
院说我把地卖给田家了，可当初说好
的是借给田家种，田家每年还要给我
家 200 斤大米，怎么土地就成他家的
了？你们一定要帮我主持公道啊！”

原来，1998年第二轮土地承包时，
老董一家在彭水县某镇某村五组承包
了11块土地。随着打工潮的到来，2000
年，老董前往县城务工，老家的房子和
地就此闲置。此时，田家兄弟找到老
董，说想要买他家的房子，双方一拍即
合。在村支书和村小组组长的见证下，
老董和田家兄弟签订了售房协议书，
同时约定将董家的地交给田家种，田
家每年给董家200斤大米。

不承想，这份协议书竟为后来的
纠纷埋下了伏笔。2005 年，村里重新
签订了土地承包合同，老董专程回老
家与村里签了合同，并在第二年拿到
了土地承包经营权证。

2019 年再次开展土地确权时，老
董拿着 2006年的证回到村里，准备签
合同，村干部的话却让他傻了眼：“老
董啊，地都卖了，还办啥证呢？2005 年
的时候，我们就和田家签合同办证了，
这次确权，我们只和田家签合同。”

老董蒙了：明明是我家的地，怎
么就变成田家的了？老董找村小组和
田家兄弟理论，可田家兄弟一口咬定
就是老董将地卖给了田家。

两家为此争执不下，协商无果，
老董由此开启维权之路。

峰回路转

检察监督拨开“转让”迷雾

2022 年 6 月，老董向彭水县法院
起诉，请求确认某村五组与田家兄弟
在 2005 年及 2019 年签订的农村土地
承包合同无效。经过开庭审理，彭水县
法院认定，田家兄弟已征得发包方某
村五组同意，已具有某村五组集体经
济组织成员资格，承包合同有效。老董
不服，向重庆市第四中级法院提起上
诉。二审法院以“售房协议书的性质是
土地承包经营权转让”、该协议合法有
效为由，判决驳回上诉。

老董不服，申请再审。2023 年 11
月 29 日，重庆市高级法院裁定驳回

老董的再审申请。
收到再审裁定后的几个月里，法

院认定的“售房协议书的性质是土地
承包经营权转让”一直让老董百思不
得其解。明明是自己的土地，怎么突
然就变成别人的了？

“这就好比我爬一座山，费了九
牛二虎之力爬到了山顶，却被告知爬
错了。土地本来就是我承包的，到底
该怎么要回来？”历时近两年的诉讼
却换来了三次败诉，老董愤懑难平。

2024年3月，在彭水县检察院的一
次普法宣传中，老董得知自己的情况可
以向检察机关申请监督。于是，抱着最
后一丝希望，老董来到了重庆四分院。

老董的遭遇，让检察官们内心五
味杂陈。按照民法典第三百三十四条
规定，土地承包经营权是可以转让
的，老董认为不是转让，就需要提供
充分的证据。可老董的手中只有一纸
协议和一张自家的土地承包经营权
证，面对售房协议书中“董家的地由
田家长期承包”的约定，老董始终未
能将 2000 年签订协议时的真实意思
说明白。在重庆四分院民事检察部门
召开的检察官联席会议上，检察官们
看着卷宗，一时不知如何下手。

“我想起了老董说的那句话——
‘田家每年给董家200斤大米’。每年给
大米，而不是一次性给大米，这看起来不
像是转让。”李意灵光一闪，发言表示。

“但这只是我们的推定，要认定不
构成转让，还需要有更加充分的法律依
据。按照规定，土地承包经营权转让需
要转让方提出书面申请，可村小组和田
家兄弟均不能证明老董向村里提交了
转让申请。相反，2005年老董还重新和
村里签了承包合同，拿到了土地承包经
营权证，这表明老董并没有放弃自家的
土地承包经营权。而且为防止农民因随
意转让而丧失赖以生存的土地，法律还
规定了转让方应当符合法定的条件。我

们可以从这方面着手调查。”对于李意
的意见，侯俊霞给予肯定，并进一步敲
定了调查核实的方向。

拨云见日

深查细访戳破“合法”表象

事不宜迟，办案组立即出发来到
案发地调查。接连几天，检察官们到
县城实地走访，到乡镇村组询问证人
20 余名，最终查明，老董在县城打零
工，两个孩子上学，妻子负责照料日
常生活，老董一家在县城并没有取得
稳定的非农职业，也没有稳定的收入
来源，这在当时并不符合转让土地承
包经营权的条件。

案涉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问题
似乎逐渐清晰了，可田家兄弟也确实和
村里签了承包合同，手中也有政府颁发
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村里和法院都说
是合法承包，这个问题又该如何解决？

为查清案件事实，办案组到公安
机关调取了田家兄弟的户籍资料，发
现田家兄弟原来是某村六组的村民，
于 2011 年 才 将 户 口 迁 到 了 某 村 五
组。蹊跷的是，他们家其他家庭成员
的户口仍然在某村六组。

带着疑问，检察官们来到某村六
组，在该村组和村民们签订的 400 余
份土地承包合同中，找到了田家和该
村组签订的承包合同。原来，2005 年
和 2019 年两次确权时，田家还和某
村六组签了承包合同，田家兄弟仍是
某村六组的成员。

按照规定，将土地承包给本集体
经济组织以外的个人，应当事先经过

特别表决程序。可检察官们查阅了村
委会数百份会议记录，始终没有找到
2005 年和 2019 年村民大会同意田家
承包董家土地的决议。

调查至此，案件事实已然清晰，
办案组认为法院判决认定事实和适
用法律确有错误，有必要通过检察监
督予以纠正。

定分止争

检察抗诉终还“耕者其田”

2024 年 5 月初，经过一系列调查
取证，办案组形成初步的审查报告，并
召开检察官联席会议进行集体讨论。

“董家没有转让土地，村五组和田
家兄弟签订承包合同也没有经过法定
程序审核，生效判决认定售房协议书构
成土地承包经营权转让、田家兄弟与村
五组签订的土地承包合同有效，不符合
法律规定，应依法进行监督。”在检察官
联席会议上，侯俊霞对案件事实进行了
说明。经充分讨论后，参会人员一致同

意向重庆市检察院提请抗诉。
重庆市检察院审查后，于2024年7

月 24日向重庆市高级法院提出抗诉。
重庆市高级法院于同年 8月 27日作出
民事裁定，提审本案。同年 12月 30日，
该院作出再审判决，采纳检察机关的抗
诉意见，认定案涉售房协议书涉及的农
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性质并非转让，
确认某村五组与田家兄弟于 2005年、
2019年签订的农村土地承包合同无效。

今年4月底，重庆四分院开展结案
后的回访工作时，与法院共同督促当
地村组、乡镇、相关行政部门按照判决
尽快注销田家兄弟的土地承包经营权
证，重新办理属于老董的新证。

至此，这起历时多年的“土地之
争”终于落下帷幕。老董能够在剩余
承包期内继续耕种这块土地，同时在
享受农保的情况下，等待下一轮农村
土地承包的到来。

“时至今日，老董那张皱巴巴的
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仍然时常浮现在
我的脑海里。它时刻提醒我，民事检
察工作就是要以‘高质效办好每一个
案件’为指引，做实民生司法保障，努
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
感受到公平正义。”李意对记者说。

把土地交给熟人耕种，不料外出十余年再回村后，土地竟被登记到了对方名下。诉至法院要求
确认对方的土地承包合同无效，却接连三次败诉。无奈之下，他向检察机关递交了监督申请书……

借邻耕种咋变成“鸠占鹊巢”？
□本报记者 张博 通讯员 张雷


